
语言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赵本山的爷爷”和“赵本山的帽子”＊

———漫谈汉语中的两种领属结构

司 富 珍

提要　根据领属者与被领属者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领属结构区分为可让渡的领
属与不可让渡的领属两种类型。从结构形式看，领属结构又有领属者前置和后置两种形式，以
英语为代表的语言常常可以通过观察能否采用领属者后置的形式来区分领属关系的“可让渡
性”。汉语表达领属只有前置结构一种格式，因此“的”成为区别领属关系“可让渡性”的一个重
要形式标记。本文主要通过考察汉语普通话和晋语交城话中的“的”以及交城话标记人际间固
有领属关系的标记成分“家”来探讨汉语在区分领属结构可让渡性方面表现出来的结构特点，
同时对领属结构内部“语用层”和“语义层”分层制图的特征也做了初步探讨，对“的”在领属结
构中表达“语用领属”的功能中心语地位做了简要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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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赵本山的爷爷”和“赵本山的帽子”表面形式都是“ＮＰ１＋的＋ＮＰ２”，但在语义和句法两

方面却存在成系统的对立关系，代表了汉语中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属结构，前者是“不可让渡”的
领属，后者则是“可让渡”的领属。从语义角度看，领属关系的可让渡性是跨语言存在的现象，
但各种语言在表达是否可让渡时则可能采用不同的形式。以英语为例，其领属结构有前置式

和后置式之分（有时还会出现二者混用的“双重领属”）。一般来讲，英语不可让渡的领属有两

种可能的表达方式：
（１）ａ．Ｏｂａｍａ’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前置式）　　 　ｂ．Ｔｈ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Ｏｂａｍａ（后置式）
而可让渡的领属则通常只用前置式而不用后置式结构：
（２）ａ．Ｏｂａｍａ’ｓ　ｄｏｇ（前置式）　　　　　ｂ．＊Ｔｈｅ　ｄｏｇ　ｏｆ　Ｏｂａｍａ（后置式）
从语义关系上看，汉语的领属关系也有可让渡（如“赵本山的帽子”）和不可让渡（如“赵本

山的爷爷”）之分，但汉语只有前置领属结构，无后置领属结构。这是否意味着汉语领属关系的

可让渡性只是语义上的区分，没有句法上或形态上的分别呢？本文对普通话和晋语交城话中

相关句法、形态现象进行了考察，发现可让渡性在汉语中也存在句法甚至形态上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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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汉语普通话的两种领属结构

２．１两种领属结构中的“的”
汉语普通话里“的”常常出现在领属结构中，其隐现规律大有讲究：在表不可让渡的领属结

构中，“的”出现与否通常是可选择的；而在表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的出现则是强制性的，
试比较：

第一组，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
（３）我的儿子／我儿子（固有关系）
（４）你的爷爷／你爷爷（固有关系）
（５）桌子的腿儿／桌子腿儿（整体—部分）
（６）计算机的屏幕／计算机屏幕（整体—部分）
（７）苹果的皮儿／苹果皮儿（整体—部分）
第二组，可让渡的领属关系。
（８）我的钢笔／＊我钢笔
（９）你的鞋子／＊你鞋子
（１０）赵本山的帽子／＊赵本山帽子
（１１）小沈阳的裙子／＊小沈阳裙子
当然，“的”隐现还会受歧义排解、韵律等因素的制约，比如“赵本山的爷爷”是不可让渡的

领属关系，其中“的”的隐现论理应该具有可选性，但实际的情形是我们不会把“赵本山的爷爷”
说成“赵本山爷爷”。这是因为如果“的”不出现，就会与同位语关系的“赵本山爷爷”混淆①，这

时为避免歧义，“的”必须出现。因此虽然“赵本山的爷爷”和“赵本山的帽子”表面形式一样，然
而其中“的”出现的条件和原因却是不同的，二者分属两种不同的结构。

指人的名词和表示不可更改的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的名词相互组合成的领属结构多

数都属于这种情形：在可能发生歧义时“的”必须出现；在不会发生歧义的情况下，“的”可以隐

去。试比较：
（１２）ａ．小丽的阿姨　　　　ｂ．？小丽阿姨
（１３）ａ．小丽的爸爸　　　　ｂ．小丽爸爸
（１２ａ）中的“的”必须出现，否则就会有歧解；而（１３ａ）中的“的”在特定语境下可以略去，意

思不会发生改变。因为“的”前后的两个名词“小丽”和“爸爸”不可能共指，从语义上可以排除

产生同位结构的可能，因此即使“的”不出现也不会发生如上所说的歧义现象。
综上所述，可以将汉语普通话两种领属结构中“的”的隐现规律概括如下：
（一）在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的出现是选择性的；而在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

的出现则是强制性的；
（二）在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的实际隐现有时还受其他因素（如语义解读等）影响。
从上面的例子还可以看到，虽然可让渡领属结构和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都有“的”必须

出现的情况，但是前者是由语义类型决定的，是一种固有的特性，而后者则是一种语境决定的

临时特性。我们暂且将前者称作“语义强制的领属（词汇领属）”，而把后者称作“语境驱动的领

属（语用领属）”。

２．２两种领属结构与相关句式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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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如Ｇｒｉｍｓｈａｗ　１９９０，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Ｓｔａｖｒｏｕ　２００７等）考察过领属结

构与系动词结构的变换关系，认为能否完成这种句式变换是检验是否具有修饰性关系的一个

重要标志特征。例如：
（１４）ａ．Ｊｏｈｎ’ｓ　Ｄｏｇ　　　　　　　　ｂ．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ｂｙ／ａｂｏｕｔ／ｏ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Ｔｈｅ　ｄｏｇ　ｉｓ　Ｊｏｈｎ’ｓ．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ｗａｓ　ｂｙ／ａｂｏｕｔ／ｏ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
以上文献并未讨论领属关系的可让渡性在结构变换中的影响，但却对我们测试两类领属

结构具有启发作用。本研究对一系列领属结构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只有可让渡的领属结构

可变换为相应的系动词结构，而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则无法实现同样的变换：
（１５）ａ．Ｏｂａｍａ’ｓ　ｄｏｇ　　　　　　　ｂ．Ｏｂａｍａ’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ｄｏｇ　ｉｓ　Ｏｂａｍ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Ｏｂａｍａ’ｓ．
汉语也是一样，比较下面两组例子：
（１６）ａ．赵本山的帽子（可让渡）　　　 ｂ．赵本山的爷爷（不可让渡）

帽子是赵本山的。　　　　 ＊爷爷是赵本山的。
（１７）ａ．鲁迅的书（可让渡）　　　　　 ｂ．鲁迅的儿子。（不可让渡）

书是鲁迅的。　　　　 ＊儿子是鲁迅的。
两类 领 属 关 系 的 对 立 还 可 以 通 过 对 双 宾 结 构 的 观 察 得 到 验 证。有 很 多 学 者（如

Ｋａｙｎｅ１９８４，Ｇｕｅｒｏｎ　１９８５：４３－８６，李宇明１９９６等）对双宾结构中两个名词性短语之间存在的领

属关系做过研究，笔者（Ｓｉ　２００７）也曾论及“给予”类双宾句与“抢夺”类双宾句中领属关系的让

渡问题：

　　给予类（ＮＰ１－Ｖ给予类ＮＰ２－ＮＰ３）：领属关系由ＮＰ１－ＮＰ３向ＮＰ２－ＮＰ３让渡

　　抢夺类（ＮＰ１－Ｖ抢夺类ＮＰ２－ＮＰ３）：领属关系由ＮＰ２－ＮＰ３向ＮＰ１－ＮＰ３让渡

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只有可让渡的领属关系才能出现在以上两类双宾结构中（从两类双

宾结构的名称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只有可让渡者才可能被“给予”或“抢夺”）：
（１８）ａ．赵本山的帽子　ｂ．我送给赵本山一顶帽子。　　ｃ．我拿了赵本山一顶帽子。
而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是不能出现在上面两类双宾结构中的：
（１９）ａ．赵本山的爷爷　ｂ．＊我给了赵本山一个爷爷。　ｃ．＊我抢了赵本山一个爷爷。
这些例子进一步表明，汉语中根据可让渡性对两类领属结构进行区分是具有句法学意义

上的理据的。

三　晋语交城话中的两种领属结构

晋语交城话在领属关系的可让渡性方面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１）存在两个领属标记

词：“家”和“的”；（２）人称代词（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存在格形态变化；（３）在领属结构与“判断

句”、“双宾句”之间的转换关系上与普通话有相似的限制条件。以下就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进行

简要讨论和评述。

３．１交城话的“家”和“的”
在交城话中，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有两种情形，表达人际间固有领属关系时用“家”（这里

的“家”已经高度语法化，是一个专表领属的功能类成分。其发音轻而短，似－ａ、－ｙａ或－ｌａ，常与

前面的成分连读或发生合音现象），这时“的”通常隐而不现（选择性的）；“整体—部分”类不可

让渡的领属关系不用“家”标记，“的”的出现也是选择性的。总之，交城话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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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都是选择性的，“家”的出现与否则依语义类型而定。与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不同，交城

话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一方面不会使用表领属的“家”做标记，另一方面“的”必须出现（强制性

的）。下面是两组例子。
第一组，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
亲属关系类（用“家”或“的”标记）：
（２０）ａ．张三家妈妈（固有关系）　　　ｂ．张三的妈妈（固有关系）
（２１）ａ．谁家孩儿（固有关系）　　　　ｂ．谁的孩儿（固有关系）
（２２）ａ．赵本山家爷爷（固有关系）　　ｂ．赵本山的爷爷（固有关系）
“整体—部分”类（“的”为可选性领属标记）：
（２３）ａ．桌子腿腿（整体—部分）　　　ｂ．桌子的腿腿（整体—部分）
（２４）ａ．电脑屏幕（整体—部分）　　　ｂ．电脑的屏幕（整体—部分）
（２５）ａ．苹果皮皮（整体—部分）　　　ｂ．苹果的皮皮（整体—部分）
第二组，可让渡领属，“的”的出现是强制性的。
（２６）ａ．赵本山的帽子　　　　　　　ｂ．＊赵本山家帽子／＊赵本山帽子
（２７）ａ．谁的桌子　　　　　　　　　ｂ．＊谁家桌子／＊谁桌子
（２８）ａ．小沈阳的小品　　　　　　　ｂ．＊小沈阳家小品／＊小沈阳小品
以上例子表明，交城话可让渡领属结构与普通话相同，其中“的”都必须强制出现；而在不

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交城话有一个单独的标记成分“家”表达人际间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而
“的”在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出现同样是非强制性的。前面提到，普通话不可让渡的领属

结构中也有“的”强制出现的情形，如“赵本山的爷爷”中的“的”，这主要是为了排歧；而交城话

中因为有“家”在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中分担排歧任务（如“赵本山家爷爷”），所以“的”在不可

让渡领属结构中的可选性特征表现始终如一。

３．２交城话领属结构中的人称代词

关于交城话的领属结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它存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属格形

态变化，更有意思的是，这种“属格变化”只在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呈现。试比较：
不可让渡的结构：
（２９）第一人称代词：（如：我爷爷）
山区方言：韵母发生变化（“我”本读［５４］，属格形式则为［ａ５４］）
平川方言：韵母发生变化（“我”本读［５４］，属格形式则为［５４］）
（３０）第二人称代词：（如：你爷爷）
山区方言：声调变化（“你”本读［ｉ５４］，属格形式为［ｉ１１］）
平川方言：声调和韵母都发生变化（“你”本读［ｉ５４］，属格形式为［ｉ１１］）
可让渡的结构：
（３１）ａ．我的书（读本调，无格形态变化）

ｂ．你的书（读本调，无格形态变化）

３．３交城话中疑问代词“谁”与可让渡性之间的关系

交城话的疑问代词“谁”也可以用来测试领属关系的可让渡性：在表人际间不可让渡的领

属时会以属格形式出现（本读［ｙ１１］，属格为［ｙａ１１］，当为“谁家”合音而来）；但在表可让渡的

领属结构中，“谁”则只能读本调，同时“的”必须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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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ａ．谁［ｙａ１１］孩儿？（不可让渡）　　　 　ｂ．＊谁［ｙａ１１］书（可让渡）

＊谁［ｙ１１］孩儿？　　　　　　 谁［ｙ１１］的书

３．４交城话中两类领属结构与相关句式结构之间的联系

跟普通话一样，交城话两类领属结构在与系动词结构、双宾结构的联系方面也存在类似的

对立，分别如例（３３）、（３４）所示。
（３３）ａ．赵本山的帽子（可让渡）　　　　　　　ｂ．赵本山家爷爷（不可让渡）

帽子是赵本山的。　　 ＊爷爷是赵本山家。
（３４）ａ．我给了赵本山一个帽子（可让渡）　　　ｂ．＊他给了赵本山一个爷爷（不可让渡）

我拿了赵本山（的）一个帽子。（可让渡）　　＊他抢了赵本山一个爷爷。（不可让渡）

四　两类汉语领属结构的内部分层及“的”的功能中心语地位

Ｐａｒｔｅｅ（１９９７：４６４－４７０）、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９５、２０１０）、Ｐａｒｔｅｅ　＆Ｂｏｒｓｃｈｅｖ（１９９８：２２９－２４１）、Ｖｉｋｎｅｒ
＆Ｊ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２）等认为，表达固有领属关系（包括整体—部分关系）的是词汇领属，而其余领

属则属于语用领属。如果将固有领属—语用领属的区分与可让渡领属—不可让渡领属的区分

结合在一起讨论，则会发现词汇领属与不可让渡领属、语用领属与可让渡领属之间存在一定对

应关系。那么，两类不同的领属关系在句法结构中的实现情况如何呢？

司富珍（２０１１）曾讨论了语用和语义信息在短语结构中的分层实现问题，认为完整的句子

结构和名词短语结构都可以区分为主要表达词汇内部固有语义信息的“语义层”和主要表达句

法化了的语用信息的“语用层”。语义层常常由词汇语类（大致相当于传统语法所说的实词类）

所决定，而语用层则多与功能语类（大致相当于传统语法所说的虚词类）相联系。有趣的是，语
类在树形图上投射的图式与自然界中物体的浮沉情形相类，即重者向下沉而轻者往上浮。所

以在各类包含有功能语类投射的短语结构中，总是词汇语类的投射在下，而功能语类的投射居

上。本文尝试将这种语义层、语用层分置的设想运用到领属结构的讨论中来，认为汉语领属关

系中的词汇领属部分在名词短语结构的“语义层”生成，而语用领属部分则在名词短语结构的

“语用层”生成。具体来说，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其领属关系是与生俱来的，属于词汇固有属

性，像其他所有词汇固有的特性一样（如动词的论元结构），它在短语结构的最内层基础生成。

可让渡的领属关系是语用领属，可以随语境的变化而改变，在整个结构的上层或外层基础生

成。如果用ＰｏｓｓＬ 来表示词汇领属关系或固有领属关系，用ＰｏｓｓＰ 来表示语用领属关系，则这

两种领属在句法结构中的分层分布情况可以图示如下：

图１
ＰｏｓｓＰＰ

ＸＰ　 ＰｏｓｓＰ’

ＰｏｓｓＰ ＰｏｓｓＬＰ

ＹＰ

语用领属　　　　　　　　　 语用层

ＰｏｓｓＬ’

ＰｏｓｓＬ ＺＰ

词汇领属　　 语义层

４．１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的结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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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最简单的结构开始分析，我们可以将不可让渡的固有领属关系“我爷爷”、“桌子腿儿”
的结构分别图示如下：

图２　　　　　　　　　　　　　　　　　　图３
ＰｏｓｓＬＰ

ＤＰ
　
　
　
我

ＰｏｓｓＬ’

ＰｏｓｓＬ ＤＰ
　
爷爷

　　　　 ＰｏｓｓＬＰ

ＤＰ
　
　
　
桌子

ＰｏｓｓＬ’

ＰｏｓｓＬ ＤＰ
　
腿儿

上文讨论过，汉语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的出现是可选的，那么当出现“的”时，结构

布局又当如何呢？事实上，虽然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的出现与否是可选择的，但这只是

从其可能的结构形式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如果结合具体的语境观察，则可以发现不可让渡

的领属结构中“的”的出现常常伴随着一定的语用表达需要，例如突出和强调领属者等；在无特

定语用需求的情况下，“的”是不出现的。例如人们通常会说“这是我爷爷”而不会说“这是我的

爷爷”。因此，“的”应该是居于语用领 属 的 层 次，是 语 用 领 属 的 功 能 中 心 语。来 看 看“我 的 爷

爷”和“桌子的腿儿”各自的构式：

图４　　　　　　　　　　　　　　　　　　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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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ｓＬ ＤＰ

腿儿

以上两个结构图式的分析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理论结果：（１）固有领属关系的表达是通过词

汇内部的固有语义关系来系联的（我们用ＰｏｓｓＬ 来表示表达固有领属关系的功能中心语），它

在语义层／词汇层基础生成；（２）“的”的出现与一定的语用表达需求有关，因此它在不可让渡的

领属结构中同样处于语用层，而非词汇层。由于这类领属关系中已经有标类的ＰｏｓｓＬ，“的”的

出现与否就通常取决于其他语用表达的需要。

前面讨论过，交城话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的隐现比普通话更为自由一些，这主要是

由于“家”可以标记固有的领属关系，“赵本山的爷爷”和“赵本山家爷爷”分别是两种形式的例

子，它们各自的树形结构如图６、７。

普通话只有“赵本山的爷爷”一种说法（即不能说成“赵本山爷爷”，也没有其他替代结构），

原因是“的”不出现时，就会与同位语结构发生歧解。我们也可以认为，用“赵本山爷爷”来表达

“赵本山的爷爷”本来是理论所允许的，但由于歧义而为实际的语用所排斥，从而成为虽然合语

法但却不可接受的结构。“赵本山爷爷”作为领属结构和作为同位语结构的内部结构分别图解

如图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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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图７
ＰｏｓｓＰＰ

ＤＰ ＰｏｓｓＰ’

ＰｏｓｓＰ
　
　
的

ＰｏｓｓＬＰ

ＤＰ

ｔ




赵 本 山









赵本山

ＰｏｓｓＬ’

ＰｏｓｓＬ ＤＰ

爷爷

　　 ＰｏｓｓＰＰ

ＤＰ ＰｏｓｓＰ’

ＰｏｓｓＰ ＰｏｓｓＬＰ

ＤＰ
　

赵本山 　

ＰｏｓｓＬ’

ＰｏｓｓＬ
　
家

ＤＰ

爷爷

图８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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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８和图９所示，两个不同结构的表面语音实现形式相同，因而会产生歧解，这时“的”

作为语用领属功能中心语当然会冲锋陷阵解决争端。因此，在汉语普通话里，同样是不可让渡

的领属结构，“我的爷爷”可以说成“我爷爷”，但“赵本山的爷爷”不能说成“赵本山爷爷”。

４．２可让渡的领属关系的结构生成

并非所有的领属都是基于固有领属（词汇领属）而生成的，可让渡的领属其内核的部分就

应该与不可让渡的不同。以“赵本山的帽子”为例，“赵本山”和“帽子”之间的领属关系并非固

有，且可以改变和让渡，那么在基础的语义层／词汇层，“赵本山”与“帽子”之间的关系就不能用

ＰｏｓｓＬ 来表达，因为它们之间只是一种临时构建的修饰或限制关系，我们可以用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 Ｍｏｄ来表达这种关系，“赵本山”与“帽子”之间的领属关系同样由居于语用层的“的”来

体现，整个结构可以图示如下：

图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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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

由于在基础语义层上“赵本山”与“帽子”之间没有固有的领属关系，领属的类别只能借助

于语用层的功能中心语“的”来标识。因此，此类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的”必须强制出现。在

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交城话“的”的出现情况与普通话同，不必单独说明。而交城话的“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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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达固有领属关系的标记成分，在可让渡的领属关系中没有用武之地，因此不能出现。
至此，我们将不可让渡的领属和可让渡的领属两种结构的基本构式分别分析为：
图１１　　　　　　　　　　　　　　　　　　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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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可让渡和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的主要区别在于基础结构部分是否具有固有的

（包括整体—部分）领属关系，这一语义特性决定了上层功能中心语“的”的隐现的强制与否。
而当出现功能性成分“的”时，其上层的最大投射大致相同，即：在出现“的”的情况下，（１）“的”

都是其中的功能性中心语，携带有强的［＋ＥＰＰ］特征；（２）都发生了领属者提升（移位）。那么，
领属者为什么要提升？我们可以假设在可让渡的领属结构中功能中心语“的”带有某种强的特

征：比如强的［＋ＥＰＰ］特 征（它 要 求 其ＳＰＥＣ位 置 不 能 为 空），同 时 可 让 渡 的 领 属 结 构 中 的

ＰＯＳＳＰ 也带有强的［＋ＰＯＳＳ］特征，这两个特征（［＋ＥＰＰ］是指示语特征，而［＋ＰＯＳＳＰ］是中心

语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得一方面领属者发生提升（［＋ＥＰＰ］特征核查要求所驱动），另一

方面本来没有固有领属关系的两个短语之间的领属关系得以建构和实现（由［＋ＰＯＳＳ］特征决

定），生成类似“赵本山的帽子”这样的结构。而不可让渡的领属，其上层也有一个类似的功能

层／语用层。这一功能层同样带有［＋ＰＯＳＳ］特征，但它是弱特征，因此在不可让渡的领属结构

中，“的”也不强制出现；当“的”不出现时，生成的就是类似于“我爷爷”、“桌子腿儿”这样的结

构。当然可以认为，当“的”不出现时，领属者发生的是隐性移位；而当“的”出现时，由于“的”本
身所携带的强的［＋ＥＰＰ］特征的促动，领属者必须显性移位，生成的则是“我的爷爷”、“桌子的

腿儿”这样的结构。“赵本山的爷爷”即属于领属者显性移位的情形。

附注

①关于领属结构和同位语结构之间可 能 产 生 歧 义 的 结 构 方 面 的 原 因，国 内 语 言 学 界 已 有 不 少 详 细 而 精 彩 的

讨论，如岳中奇（２００１）、张伯江（２０１０），洪爽、石定栩（２０１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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